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崖州府办〔2021〕147 号

三亚市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三亚市崖州区信息化政务视频

监控考核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《三亚市崖州区信息化政务视频监控考核管理办法（暂

行）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三亚市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15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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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崖州区信息化政务视频监控
考核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加强公共安全视频监

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发改高技〔2015〕996 号）

和区委、区政府工作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崖州区信息化政务

视频监控使用、管理、运维工作，扩大视频监控覆盖范围、

加强视频监控运维管理，特制定本视频监控考核管理办法（暂

行）。

一、适用对象

三亚市崖州区各相关单位。

二、考核组织

为做好三亚市崖州区信息化政务视频监控考核工作，特

成立信息化政务视频监控考核组。成员名单如下：

组 长：张凯钧 崖州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局长

副组长：金露影 崖州区信息化服务中心主任

成 员：崖州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工作人员、崖州区信

息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

三、考核内容

（一）提升视频监控保障率

各单位应根据实际办公情况，尤其是重点公共区域，合

理设置视频监控点并及时安装监控设备，保证视频监控保障



- 3 -

率达到 95%及以上。

（二）加强视频监控运维保障

1.各单位应定期检查视频监控设备的正常使用情况，发

现故障设备应及时维修或更换。

2.各单位应检查原视频监控运行维护合同，保证运维服

务要求达到 95%及以上，合同无此条款的应签订补充协议，

并在协议中约定未达到 95%的应支付违约金。

3.未签订过运维工作合同的需要签订运维合同，并保证

运维服务要求达到 95%及以上，未达到的应支付违约金。

4.确实不具备运维能力和条件的，应通过政务 OA 及时向

区政府和区科工信局报送情况，说明不具备运维能力和条件

的原因。若审核通过，由区科工信局统一运维，该单位承担

配合指挥中心运维的责任；若审核不通过，应依规补签合同。

四、考核方法

（一）各单位需将本单位视频监控覆盖情况及设备运维

情况通过政务 OA 每半年一次报送至区科工信局（考核组），

区指挥中心应报送由中心负责的所有单位视频监控运维情

况，考核组将采取资料审查和实地检查的方式进行不定时抽

检，对于未达规定的单位予以会上通报。被通报单位应自通

报之日起 1 个月内完成整改，并将相关材料提交区科工信局

（考核组）进行二次检查。

（二）各单位应将运维合同通过政务 OA 报送至区科工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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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（考核组），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应及时更新并重新报送新签

订的运维合同。运维合同超期而未重新签订新合同的单位将

予以会上通报，并应自通报之日起 1 个月内重新依规签订运

维合同，同时将新签订合同报送至区科工信局（考核组）。

五、被考核单位

（一）区委机关单位

区委办、区委统战部、区委宣传部、区委政法委、区委

组织部、区委直属机关工委、区编办。

（二）人大政协单位

区人大、区政协联络组。

（三）区政府职能部门及事业单位

区政府办、区统计局、区乡村振兴局、区人社局、区住

建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医疗保障局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、

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区司法局、区

商务金融发展局、区审计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教育局、区

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、区民政局、区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区

财政局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信息化服务中心、区档案管

理中心、区项目推进服务中心、区政务服务中心、区园林环

卫所、区应急联动中心。

（四）垂直单位

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崖州分局、市生态环境局崖州分局、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崖州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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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社会团体及企业

区总工会、团区委、区妇联、区国资公司、区城投公司。

六、本办法由区科工信局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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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15 日印发


